
耕莘導師會議-工作經驗傳承



生輔組工作介紹

1.學生獎懲 8.宿舍管理

2.交通安全 9.賃居生

3.法治教育 10.品德教育

4.就貸減免 11.改過遷善

5.防災教育 12.出缺勤管制

6.兵役 13.全民國防教育

7.防制學生濫用



我們是一個團隊。

我們一起做所有事情。

生輔組成員

軍職教官*2

校安人力*2

舍務老師*3



（我們有分工合作喔）

各年級輔導教官

一年級:林博謙教官(含C11

二年級:譚旭峰教官(含C21)

三年級:游志欣教官

四年級:陳嘉雯教官

五年級:陳嘉雯教官



學生一週與生輔組的接觸

每週一發放考勤表

每週三公告便服日

每天下課服儀檢查

每週五實施集放及頒獎

每天晚上巡查班級門窗

每天四點以前完成班級外出單簽核



校園管理Q&A

1.低年級一天是上課時間是8堂課，空

堂課也是要請假的。

2.星期一是宿舍讀書日，除生病外，

不開放外出。

3.宿舍外出單時間1710-2030





校園管理Q&A

有無法遵守日常規定者，請依規定填

寫特殊事件申請單。

沒乾的衣服、傷病、社團活動、特殊

集合、場地借用





校園管理Q&A

學生違反校規時，導師可以做的事。

1.請學生先行填寫自述表(學生輔導紀錄)

2.導師可以在第一時間逕行了解

3.若發現自己無法處理，可尋求科上或

輔導教官幫忙。





校園管理Q&A

不小心被登記曠課，或是出缺席有誤。

請繳交點名燈更正單





校園管理Q&A

學生請假天數4天(含)以內採用線上請

假，請假天數超過5(含)天需採用紙本

請假，紙本假卡請在反校內5日完成。





生輔組學生假別
現行生輔組操性成績考核辦法中第7條第13款公假、

事假、病假、考試假、喪假、產假、婚假、育嬰假、

哺育假、災害假、防疫假、身心調事假、生理假及

經醫師認定須隔離之傳染病等，經核准者不減分



週記調閱-115.5.27實施。

週記題目：〈用好品德，打造友善校園〉

寫作方向建議：

1.在校園生活中，你如何以「尊重、關懷、責任、誠信」等品德對待師長
與同學？

2.是否曾因他人的友善或體貼行為，讓你感受到被尊重與被關心？

3.面對衝突或不同意見時，你可以如何以良好品德回應，避免傷害他人、
促進彼此理解？

請大家以自身在校園中的生活經驗為出發，思考如何透過良好的品德行為，
讓我們的學習環境更加溫暖與安全。



獎懲規範－常見違規事項

 曠課時數超過45(含)節、操行不及格應【退學】。

 抽菸【記過1至2次，接受並完成健促組戒菸教育者，
註銷小過紀錄】。

 未經請假擅自外出者應【小過1至2次】 。

 服裝儀容不合格者(下課時段)應至生輔組複檢2次。

 上課未經允許使用手機【申誡1至2次】 。

 任意塗改外出單時間或偽造簽名者，依學生獎懲第八
條第12款，交由獎懲委員會議處。



file:///E:/80/113年計畫更新/生對生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-發布-附表2.pdf
file:///E:/80/113年計畫更新/生對生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-發布-附表2.pdf
file:///E:/80/113年計畫更新/專科以上學校師對生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-附表3.pdf
file:///E:/80/113年計畫更新/專科以上學校師對生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-附表3.pdf










• 準則第17
、18條。

• 學校知悉
或接獲檢
舉疑似校
園霸凌事
件時，應
向主管機
關通報，
至遲不得
超過24小
時。

生對生霸凌事件之處理 –時效

學校
通報

• 準則第24、25條。

• 審查小組決議是否

受理。

• 學校接獲檢舉之日

起20個工作日內書

面通知檢舉人是否

受理。

審查小組
受理

• 準則第27、43條。

• 學校應於審查小組
決議受理之日起5
個工作日內，組成
處理小組進行調和
或調查。

• 處理小組應於召開
第一次調和或調查
會議之日起2個月
內，完成調和或調
查報告。必要時得
延長，延長以2次
為限，每次不得逾
一個月。

處理小組
調和調查

• 準則第 35 、
45、46條。

• 防制委員會審
議調和或調查
報告，確認調
和或調查成立
，防制委員會
依調和或調查
報告為一款或
數款決議。

• 學校應於15個
工作日做成終
局實體處理。

防制委員會
審議及
終局處理

• 準則第46、48
、49條。

• 學校作成終局
處理後，應於
10個工作日內
以書面載明事
實及理由，通
知當事人，並
一併提供調和
或調查報告。

•行為人可提起
學生申訴。

•被行為人可向
教育局陳情。

學校
通知結果



• 準則第17
、18條。

• 學校知悉
或接獲檢
舉疑似校
園霸凌事
件時，應
向主管機
關通報，
至遲不得
超過24小
時。

師對生霸凌事件之處理 –時效

學校
通報

• 準則第24、25
條。

• 審查小組決議

是否受理。

• 學校接獲檢舉

之日起20個工

作日內書面通

知檢舉人是否

受理。

審查小組
受理

• 準則第51、43條。

• 審查小組決議應受理

專科以上學校師對生

霸凌事件時，學校應

於七個工作日內，依

第五十二條規定組成

調查小組進行調查。

• 調查小組應於召開第
一次調查會議之日起
2個月內，完成調查
報告。必要時得延長
，延長以2次為限，
每次不得逾一個月。

調查小組
調查

• 準則第55、56條。

• 有教師法第14條、第
15條或第18條規定情
形者，學校應自防制委
員會作成決議之日起
10日內提教評會審議
；審議通過起10日內
，報主管機關核准後，
解聘或終局停聘。

防制委員會
審議及

終局實體處理

• 準則第54條。

• 學校作成終局處理後
，應於10個工作日
內以書面載明事實及
理由，通知當事人，
並一併提供調查報告
。

學校
通知結果

• 除有教師法14、15、
18條情形外，應於防制
委員會就師對生霸凌事
件作成決議之日起二個
月內，依法規、學校章
則或聘約之規定作成終
局實體處理。

• 準則第55條。

• 學校應於主管機關
核准解聘或終局停
聘決定之日起10日
內，以書面載明事
實及理由，通知行
為人及被行為人，
並一併提供調查報
告。

• 行為人可提起申訴或訴願
。

• 被行為人可向教育部陳情
。



https://bully.moe.edu.tw/personnel?position=&real_name=&sex=%E7%94%B7&city=%E5%AE%9C%E8%98%AD%E7%B8%A3&type=&page=1
https://bully.moe.edu.tw/personnel?position=&real_name=&sex=%E7%94%B7&city=%E5%AE%9C%E8%98%AD%E7%B8%A3&type=&page=1


陳情，同一事件以一次為
限。

• 行為人不服學校於行
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
或處置者，依學校申
訴相關規定提起申訴。



照顧好自己，才能照顧更多的學生。

生輔組永遠

都會在你身邊。



資源頁面
在你的 Canva 簡報中使用這些圖示與插圖。設計愉快！


